附件1：附录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施工企业资质要求

	同时具备：

1、有效的营业执照；

2、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3、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注：1、投标人应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全本)、施工资质证书副本(全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全本）等材料的原件彩色扫描件。
2、对于法人发生重组或变更的投标人，应在本表后附有法人重组或变更时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变更时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的副本变更记录彩色扫描件。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务要求

	投标人2018年、2019年、2020年每年的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均不应小于1。


注：投标人应提供2018年、2019年、2020年财务报表（包括财务报表说明、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或损益表）及其他财务资料）及由独立于投标人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应年度审计报告的原件彩色扫描件。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绩要求

	投标人近5年至少独立完成过1个单个标段里程不小于15km的二级及以上的新建或改扩建公路工程（工作内容须同时含路基、沥青混凝土路面，且路基、沥青混凝土路面里程均不小于15km）施工业绩。




注：
1、投标人以任何联合体形式完成的项目，其业绩视为不满足最低业绩要求。
2、证明材料要求：
业绩证明材料要求：投标人可附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审核通过并公开发布的截屏资料(投标人应以非注册用户身份查询，以注册用户登录后查询的截屏资料不予认可)或附合同协议书、交工验收证书彩色扫描件。上述材料的内容必须完全反映上述最低要求的建设规模、建设内容或技术指标，且显示的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一致，否则该条业绩视为不满足上述业绩最低要求。

  3、投标人的业绩划分
在对投标人进行施工业绩审查时，如果投标人是由若干直接被管理的子公司组成的母公司，其施工业绩仅按以其名义签署的合同计算，其直接管理的子公司业绩均不予考虑。如果投标人是某一母公司直接管理的子公司，其施工业绩亦不能以其母公司的名义计算。
4、“近5年”是指工程交工验收的时间从2016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
5、如近年来，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的彩色扫描件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

	1、投标人没有正受到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或正处于财务被接管、破产的状态；

2、投标人没有被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其他有权作出处罚的部门作出取消在湖北省及宜昌市交通建设市场投标资格或禁止进入湖北省及宜昌市公路建设市场的处罚且处于有效期内；

3、投标人在交通运输部《2020年度公路施工企业全国综合信用评价结果》中信用等级未被列为D级，且在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湖北省2019年度普通公路施工企业信用等级表》中也未被列为D级。

4、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不良状况或不良信用记录：

（1）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2）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其他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为失信惩戒对象，且按联合惩戒要求禁止参与招投标的。

（4）在“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平台”被列入信用黑名单的投标人。

5、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经理在近三年（2018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内无行贿犯罪行为。


注：

1、第1、2、5条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2、第3条对投标人信用等级的认定条件为:全国公路从业单位信用评价结果以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s://glxy.mot.gov.cn/)中查询到的信息为准。湖北省普通公路信用评价结果以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网站(http://jtt.hubei.gov.cn)《关于发布湖北省2019年度普通公路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的通知》中查询到的信息为准。若截止投标截止日前一天，《关于发布湖北省2020年度普通公路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结果的通知》已发布，则湖北省普通公路信用评价结果以最新发布的为准。投标人应附上述查询信息的截图并加盖公章。
3、第4条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信用中国”、“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北省公共资源招标投标信用信息平台”网页查询记录截图并加盖公章。
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项目总工、安全生产工程师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

	项目经理
	1
	中级职称，持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一级注册建造师（公路工程相关专业）注册证书，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类证书，近5年内至少担任过1条单个标段里程不小于15km的二级及以上新建或改扩建公路工程（工作内容须同时含路基、沥青混凝土路面，且路基、沥青混凝土路面里程均不小于15km）的项目经理。

	项目总工
	1
	高级工程师（公路工程相关专业），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类证书，近5年内至少担任过1条单个标段里程不小于15km的二级及以上新建或改扩建公路工程（工作内容须同时含路基、沥青混凝土路面，且路基、沥青混凝土路面里程均不小于15km）的项目总工。

	安全生产工程师
	1
	中级职称，持有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三类人员”C类证书，近5年内至少担任过1条二级及以上新建或改扩建公路工程的安全工程师或专职安全员。


注：1、投标人应提供上述人员有效的身份证、毕业证、职称证以及资格审查条件所要求的其它相关证书（如建造师资格证书（如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原件彩色扫描件，所有证件的扫描件均应清晰可辨，否则，将被认为证书无效。

2、项目经理、项目总工个人业绩证明材料可附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审核通过并公开发布的截屏资料(投标人应以非注册用户身份查询，以注册用户登录后查询的截屏资料不予认可)或附合同协议书、交工验收证书彩色扫描件。上述材料的内容必须完全反映上述最低要求的建设规模、建设内容或技术指标。否则该条业绩视为不满足上述业绩最低要求。

安全生产工程师应提供业主出具的业绩证明材料。

3、应提供上述人员2021年1月以来任意三个月在本投标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4、投标人应提供上述人员的到岗承诺函。

5、“近5年”是指工程交工验收的时间从2016年1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

